
告

示 

埼
玉
県
告
示
第
百
二
十
一
号 

 
国
民
健
康
保
険
の
国
庫
負
担
金
等
の
算
定
に
関
す
る
政
令
（
昭
和
三
十
四
年
政
令
第
四
十
一
号
） 

第
九
条
第
三
項
、
第
五
項
及
び
第
八
項
、
第
十
条
第
三
項
及
び
第
六
項
並
び
に
第
十
一
条
第
三
項 

及
び
第
六
項
の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、
平
成
三
十
一
年
度
国
民
健
康
保
険
事
業
費
納
付
金
の
算
定
に
用

い
る
数
を
次
の
と
お
り
定
め
た
。 

平
成
三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五
日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埼
玉
県
知
事 

上 

田 

清 

司 

    

介
護
納
付
金
納
付
金
基
礎
額
調
整
係
数 

介
護
納
付
金
納
付
金
所
得
係
数 

後
期
高
齢
者
支
援
金
等
納
付
金
基
礎
額
調
整
係
数 

後
期
高
齢
者
支
援
金
等
納
付
金
所
得
係
数 

一
般
納
付
金
基
礎
額
調
整
係
数 

一
般
納
付
金
所
得
係
数 

医
療
費
指
数
反
映
係
数 

○
○
○
○
係
６
７
８
９×

⑪
⑫
⑬
⑭
数
○
○
○
○ 

〇
・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八
四
〇
七
八 

一
・
一
一
八
八
一
〇
九
四
九
三
三
四 

〇
・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九
四
〇
八 

一
・
一
一
六
八
九
八
六
六
九
四
三
一
九 

一
・
〇
八
五
六
九
一
四
一
六
二
〇
五
八 

一
・
一
二
三
五
六
三
八
五
九
六
九
四
七 一 

 

 
 

 

数 
 

 
 

 
 

 

値 

 


